
天 津 大 学 文 件
津大校国教〔2003〕19 号

签发人：胡小唐

天津大学关于下发《关于加强外国留学生
教学管理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各学院，机关各部、处、室，

各直属单位及直属部门：

目前，随着在我校学习的各类外国留学生人数的逐年增加，教

学、管理工作规模不断扩大，为了进一步理顺关系、协调工作，加

强对外国留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

学生管理规定》和津大校发〔2000〕29 号文件精神，经 2003 年 12

月 4 日第 19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学校特制定《关于加强外国留学生

教学管理工作的规定》，现予以下发，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学习，遵照

执行。

附件：《关于加强外国留学生教学管理工作的规定》

天津大学
二○○三年十二月九日

（联系人：王凤霞；联系电话：27400919 ）
主题词：教育 留学生 管理△ 通知

（共印 40 份）

天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03 年 12 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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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加强外国留学生教学管理工作的规定

一、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全校各类外国留学生的招生和录取工作。

对申请入我校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与各学院商

函，经各学院、研究生院考核、审核后，由国际教育学院发出录取

通知书、来华签证申请表。

二、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协调教务处、研究生院及有关学院做好

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安排和教学管理工作。

三、各学院对接受培养外国留学生工作要有高度的认识和积极

的态度，积极接受各类外国留学生来我校学习，并应当优先接受国

家计划内招收的外国留学生，除有特殊专业不能接受外国留学生或

专业不对口外，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受国家计划内招收的外国留

学生（即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

四、新入各院学习的本科生、研究生编入新生班级。统一参加

学校的开学典礼，入学教育。入各院学习的进修生，按照国际教育

学院《关于加强高层次外国进修生教学工作的几点意见》安排学习。

全校各类外国留学生入学报到、交费注册手续，统一在国际教育学

院办理。

五、各院要参照《天津大学外国留学生本科生在校学习的有关

规定》、《天津大学关于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培养工

作的暂行规定》结合外国留学生的心理和文化特点，适当调整必修

和选修课程，切实保证教学计划的落实和完成。

六、对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在校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根据《天

津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年度评审办法》，每年五月份，由国际教育

学院负责组织各院进行年度评审，评审内容包括：学习态度、学习

成绩、行为表现。评审后须上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才

能享受下一年度的奖学金继续在校学习。

七、为激励本科外国留学生勤奋学习，根据《天津大学外国留

学生“优秀学生”评选办法》，每年十月份，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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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进行评选表彰活动。

八、我校人事及分配制度改革后，外国留学生发展规模已纳入

学校整体发展计划内，为扩大我校外国留学生教育规模，鼓励各学

院接受培养外国留学生的积极性，国际教育学院与人事处将根据每

年各学院接受外国留学生的人数核拨教学编制。

九、为保证教学计划的落实，考虑到外国留学生教育的特殊性，

国际教育学院将根据外国留学生年度经费运转情况，对接受外国留

学生的学院每年核拨教学经费。教学经费包括：（1）教学管理费；

（2）进修生、研究生导师指导费；（3）奖学金生的教材费；（4）教

学计划规定的实习、调研等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经费。外国留学生

的教学经费必须专款专用，拨付标准如下：

1.本科生每生每年度 2000 元人民币；

2.进修生每生每年度 2500 元人民币；

3.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度 2500 元人民币；

4.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度 3000 元人民币。

十、毕业与学位：外国学生毕业资格审查，毕业证书申领，毕

业证书电子注册，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办理。学位证书由教务处、

研究生院学位办负责审核办理。外国学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最低

学分数，准予毕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并应达到相

应的“汉语水平考试”（HSK）标准方能授予学位。具体要求为：（1）

本科生毕业时，理工专业“汉语水平考试”（HSK）三级（含三级）

以上、文科专业“汉语水平考试”（HSK）六级（含六级）以上。（2）

研究生毕业时，按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学位办公室有关规定执行。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附件: 1.关于对外国进修生、研究生教学经费使用的几点意见

2.关于对本科外国留学生教学经费使用的几点意见



4

附件 1

关于对外国进修生、研究生教学经费

使用的几点意见

外国进修生、研究生是以科研为主，辅以科研进修的培养方式，

因而形成以导师为主的管理教育。为加强外国进修生、研究生的教

学工作，确保经费的使用，每年度的教学经费拨给导师，由导师掌

握，现对其主要经费开支提出以下意见：

1.进修生、研究生每人每年书费、教材费 120 元，半年 60 元。

2.进修生、研究生出差、调研及教学实习，每人一次性 700 元

标准。

3.进修生、研究生导师指导费每月 50 元。

附件 2

关于对本科外国留学生教学经费

使用的几点意见

本科外国留学生的教学经费按我校规定每年一次性拨付各院，

各院应按照每学年的教学计划，切实安排好留学生的教学活动，要

做到经费专款专用，其主要经费开支包括以下两方面：

1.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本科生所需课程计划安排的教材费。

2.根据教学计划安排的实习，其实习期间的住宿、交通等费用,

标准为每人 500 元。


